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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人社办〔2016〕26号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关于开展2016年度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

择优资助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级各部门人事（干部）处，大型企业、科研单位、高校及有关事业单位人事（人力资源）部门，中央在渝单位人事（组织、干部）处（部）：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关于开展2016年度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申报工作的通知》（人专司函〔2016〕10号）要求，现就我市2016年度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经费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项目申报要严把质量关，好中选优，把项目资助与推进国家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结合起来，与吸引高层次人才结合起来。申请资助经费的留学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外留学1年以上，学有所成，新近回国工作的留学人员（主要在非教育系统）；

（二）取得硕士以上学位或获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三）能独立主持研究开发工作，有培养发展前途；

（四）申报项目属于领先水平，具有应用开发前景，可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项目类别

按照有关规定，资助项目分重点、优秀、启动三类。其中，重点项目主要资助留学回国人员从事国家重点攻关项目、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技术创新等项目；优秀项目主要资助留学回国人员主持省部级重点科技攻关或技术改造项目，或某一学科领域具有领先水平的研究开发项目；启动项目主要资助新近回国或即将回国的留学人员，从事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的研究。

三、申报数量

我市将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严格评审，重点围绕中国制造2025，评选出我国急需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以及环保、金融等领域的前20个创新项目上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四、申报要求

（一）各单位申报要严格质量，坚持好中选优，把符合申报条件要求的，能够代表我市最高科研技术水平的，有影响、有前景的科研项目推荐出来，力争申报重点项目和优秀项目。

（二）填写申报表要字迹端正、清晰，内容翔实，切勿自行更改表格，申报项目须有同行专家、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意见。

（三）各单位接此通知后，请抓紧组织申报工作，于2016年2月29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一份报市人力社保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并上报电子版本。同时请获得2015年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资助的，报送2015年度经费执行情况及总结。

联系人：周 杨

电  话：86868904、86868884

邮  箱：38728418@qq.com

附件：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经费申请表


（此件依申请公开）

附件

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

资助经费申请表

（    类）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隶  属  部  门：                   
申  请  日  期：                   
申报地区（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填 表 须 知

1、本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提供。

2、本表作为留学人员申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研择优经费重点、优秀、启动类资助用表。

3、对表中的有关栏目，分别由组织或个人如实、认真填写，字迹要端正、清晰。

4、表内项目本人没有的，一律置空。

5、填表前请阅读“填表说明”（附后），有问题可向发表部门咨询。

6、申请人填写本表一式一份，报送所属的国家部委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人事厅（局）。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  名
	
	申请类别
	
	相  片

	性  别
	
	民族
	
	身份证/护照号
	
	

	出生日期
	
	出生地
	
	

	从事专业
	
	技术职务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取得学位
	
	博导
	是、否

	留学国别
	
	留学起止年月
	

	现居住地址
	
	邮编
	

	电    话
	
	E-mail
	

	获国家奖励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名称
	等级
	排名
	获奖年度

	
	
	
	
	

	
	
	
	
	

	
	
	
	
	

	主要学术兼职

	学术团体名称
	兼职时间
	兼任职务

	
	
	

	
	
	

	
	
	

	工作单位名称
	
	隶属部门
	

	单位类别
	□机关  □事业  □企业
	联系电话
	

	单位性质
	□全民  □集体  □个体  □合资  □外资  □其它

	通讯地址及邮编
	
	电子信箱
	

	申请资助课题
	
	申请金额
	     万元

	课题性质
	□基础  □应用  □开发
	课题类别
	


二、申请人在国内外学习、进修、工作业绩简介（限1500字）

	1、申请人学习、进修、工作情况； 2、最能代表申请人贡献和水平的论文、著作、设计、专利等，并注明发表时间、刊物名称、专利号等； 3、贡献、水平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三、申请资助经费的研究课题简介（限1500字）

	1、课题研究的依据和意义，课题研究目标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2、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并做可行性分析； 3、预期目标成果，社会或经济效益； 4、已具备的研究条件。

	


四、经费预算

	序  号
	预算支出项目
	金额（万元）

	
	
	

	
	
	

	
	
	

	
	
	

	
	
	

	
	
	

	
	
	

	
	
	

	
	
	

	
	
	

	
	
	

	
	
	

	
	
	

	
	
	


五、驻外使领馆推荐信

六、审核意见

	同 行专 家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所 在单 位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七、审批意见

	专家组

评  审

意  见
	对申请人业务素质、研究能力和研究课题意义、学术思想、研究方案设计、研究工作基础，以及资助经费数额提出意见。 

	
	 （专家组盖章） 

 年    月    日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资助金额（万元）
	

	
	（盖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封面类别填写：根据所申请资助的类别在“重点项目、优秀项目、项目启动”三项中选一项填在括号内。

2、姓名：长度在5个汉字以内，姓名超过5个汉字的，应做压缩处理。

3、人员代码：一律由人事部门在建立数据库前统一编码。代码共8位，前两位是申报年度码，第3、4、5位是地区（部门）码，第6位是工作站或留学创业园码，后2位表示申请资助人员序号。如2000年度北京市申报了5个课题，第一个课题对应的人员代码为00911001。

4、资助类别：填写所要申报的资助类别。其中：1－重点类，2－优秀类，3－启动类。

5、出生地：只填写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生在国外的，填写出生国家名称。

6、毕业时间：取得最高学历的毕业时间。

7、毕业学校：取得最高学历的毕业学校。

8、取得学位：取得的最高学位。

9、关于获国家奖励情况的填写：

奖励种类：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以及省部级奖；

获奖等级：排名及年度均按获奖证书的等级、排名和年度填写。

10、隶属部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

11、课题类别：指申请资助经费的课题属哪一级项目任务。

项目具体划分如下：

（1）国际项目：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2）国家项目：国家攻关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重点基金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火炬项目、国家星火计划项目，以及国家级其它项目等；

（3）省部项目：省部级重点项目、省部级其它项目；

（4）地市项目：地市级重点项目、地市级其它项目；

（5）军队项目：全军重点项目、大军区（军兵种）级重点项目、军级重点项目，以及全军其它项目。 

12、经费预算：在预算支出栏中列出支出科目（如：仪器设备费、实验材料费、科研业务费、实验室改费等）及预算金额。以下科目支出一律不予资助：（1）购置交通运输、声像、复印设备；（2）土建、实验室扩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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